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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风廉政建设之学贤倡廉：陈云拒收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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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东路··

聚焦

【廉政】

服务地点：宁波路 595 号
服务内容：律师接待法律咨询
服务时间：每周二、四、五

上午 9 时至 11 时

日期：9月 12日
律师：唐增杰
律师事务所：三石律师事务所

日期：9月 17日
律师：李铁铮
律师事务所：三石律师事务所

日期：9月 19日
律师：袁蓓臖
律师事务所：长江律师事务所

日期：9月 24 日
律师：何俊
律师事务所：三石律师事务所

日期：9月 26日
律师：姚敏
律师事务所：金茂凯德律师事务所

（司法所）

陈云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收礼，不管礼
物轻重，总是“来者必拒”。有一次，他深入
基层了解情况，工作非常辛苦，生活要求低
标准。返程时，当地干部由于早就听说首长
拒收礼物的态度是“不可商量的”，为表达
敬意，最后商定送了两只老母鸡和一些蔬
菜。火车即将开动，秘书肖华光才得知此
事，便请他们把东西带回去，可当地干部的
态度十分坚决。肖华光只好向陈云汇报此
事，并建议：“基层干部盛情难却，不如按
照市场价格，把这些东西都买下来，也不违
反规定。”陈云果断地说：“不能开这个先
例，有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以后就阻止

不住了。”

学贤倡廉：
共产党员的廉从何来？就来自于平时的

一点一滴。陈云同志的“认真”并非“小题
大作”，而是恪守廉洁的一道必不可少的
“防线”。在现在生活中，“小” 不拒而乱
“大节”的教训比比皆是。但凡意欲行贿之
人，也必是以“小东西”来“探路”，若其有
效，再逐而升级。由此可见，“廉”从小始，知
“小”者廉。

（纪工委）

【普法专栏】

被收养子女对谁有赡养义务？
大多数夫妇都希望自己能生育一个健康

的孩子，但是因为各种原因，有一些家庭未能
如愿。渴望孩子的他们想到了收养。国家有正
规的收养渠道，但是现实中，真的能收养成功
的只是少数。

【案例】
丽丽刚出生不久就被送养, 多年来与

亲生父母没有联系。丽丽的养父母视她为
己出,培养她考上大学,并有了一份收入不
菲的工作。丽丽对自己的养父母非常孝顺,
经常带他们出去旅游。有一天,亲生父母和
哥哥悄悄找到丽丽, 诉说当初是因为家里
困难,不得不送养,并要求与丽丽相认,丽
丽不同意。不久,丽丽的亲生父母起诉丽丽
到法院,要求撒销收养协议,并要求丽丽支

付赡养费。那么,丽丽应该支付吗?

【律师意见】
本案中, 丽丽刚出生就被送养, 多年

来,亲生父母不管不问,得知丽丽挣钱了,

才想起女儿,要求认女并要求支付赡养费,
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于法更缺乏根据。子
女在被他人收养后, 生父母便没有了抚养
义务,子女的抚养义务由养父母来完成。因
此, 养子女对自己的亲生父母也就不再有
赡养的义务。所以,法院不会支持丽丽亲生
父母的诉求。

【法律依据】
《婚姻法》
第二十六条国家保护合法的收养关系。

养父母和养子女间的权利和义务, 适用本法
对父母子女关系的有关规定。

养子女和生父母间的权利和义务, 因收
养关系的成立而消除。

（司法所）


